附件1

强制性条件——业绩要求表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合同段：                  

	合同段
	工程项目
	业绩要求
	申请人达到程度的简述（申请人填写）

	1合同段
	道路工程
	在过去三年中成功地完成过10公里三级及以上公路。
	

	
	路基工程
	在过去三年中成功地完成过25万m3的土石方工程(填方和挖方合计)施工.
	

	
	路面工程
	在过去三年中成功地完成过60千m2的以上公路的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。
	

	
	隧道工程
	在过去五年中成功地完成过1座不短于200m的公路隧道。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1、过去五年指2001年12月1日以来，已完工程交（竣）工验收项目，必须附有市级及以上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质量鉴定报告、质量鉴定证书、其他质量证明文件复印件（如以交通部2004年第3号令《公路工程竣（交）工验收办法》交工验收的，则只需提供业主出具的交工验收证书）和合同协议书等相关证明。

2、如查实申请人提供虚假业绩资料以满足强制性业绩要求的，取消中标资格，并报主管部门予以通报。
附件2

强制性条件——主要技术人员配备及资历要求表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合同段：                  

	人员
	人数
	资历要求
	申请人达到程度的简述

	项目经理
	1
	公路工程施工经验8年以上，担任过项目经理3年以上，及类似项目一个以上，并有2级项目经理证书。
	

	项目技术

负责人
	1
	公路工程施工经验8年以上，担任过项目技术负责人3年以上，及类似项目一个以上，并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。
	

	道路工程技术负责人
	1
	公路工程施工经验5年以上，主办道路施工技术工作3年以上，至少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。
	

	路面技术负责人
	1
	公路工程施工经验5年以上，主办路面施工技术工作3年以上，必须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。
	

	隧道工程技术负责人
	1
	公路工程施工经验8年以上，主办隧道施工技术工作3年以上，及类似项目一个以上，并有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。
	

	测量负责人
	1
	具有公路测量工作5年以上，并有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。
	

	质量检验

负责人
	1
	具有类似工程质量检验工作5年以上，助理工程师技术职称，并有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质检员岗位证书。
	

	试验负责人
	1
	具有类似工程试验工作5年以上，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，并有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试验检测员及以上资格证书。
	

	财务负责人
	1
	负责公路工程财务工作3年以上。
	

	机械负责人
	1
	具有类似工程机械施工技术工作3年以上。
	


注：表列人员均应附有效证件，项目经理需提供类似工程经历手册或业主证明。

附件3

强制性条件——主要施工设备配置要求表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合同段：                

	工程

项目
	主要施工设备要求
	主要质量检测设备要求
	申请人达到程度的简述

（申请人填写）

	路基

土石方
	挖掘机2台

装载机2台

20t以上振动压路机2台

自卸载重汽车6辆
	重型击实仪1套

液塑限测定仪1套

灌沙筒1套

取土器及环刀1套

弯沉仪1台

石子筛、砂子筛、土壤筛1套
	

	路面

工程
	粒料拌和机      1 台

摊铺机（进口）  1台  
6-8T钢轮压路机    1台
	路面取芯机           1台

粗、细集料筛        1套

恒温干燥箱           1台

沥青抽提仪           1台

马歇尔试验仪         1台
	

	桥梁

工程
	强制式混凝土拌和机1台

整体钢模板1套

发电机组1套
	150～200吨压力机1台

混凝土塌落度筒1套

容积筒1套

凝结时间测定仪1套

泥浆类比重计2套

含沙量仪1套

混凝土强度回弹仪

钢筋保护层仪
	

	隧道

工程
	模板台车1台

混凝土泵1台

装载机1台

卸载重汽车5辆
	混凝土抗渗仪1台

激光打点仪1台

锚杆拉拔仪1台


	


附件4

强制性条件——财务能力要求表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合同段：                

	财务能力要求
	申请人达到程度的简述

（申请人填写）

	1.申请人用于申请每一合同段的营运资金(包括有银行贷款或信用额度证明)

不应小于120万元人民币：

2．投标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A≤B-C

A-申请合同平均每年应完成的合同金额；

B-申请人近三年已实现的平均每年完成的合同金额；

C-为在本项目资格预审时，在建项目平均每年应完成的未完合同金额。


	


